附件1：
山西省2017年资产评估行业检查工作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资产评估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办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2017年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7年资产评估行业检查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及要求，省评协制定了《山西省2017年资产评估行业检查工作方案》（以下称检查方案）。
一、检查目的

通过行业检查，进一步提升资产评估机构执业水平，提高资产评估师执业能力、职业道德和资产评估机构服务水平，增强资产评估行业的社会公信力。
二、检查组织领导
省财政厅会计处和省评协成立2017年资产评估行业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省资产评估行业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山西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邢绪生、山西省注册评估师协会秘书长宋跃川担任，成员为山西省财政厅会计处副处长张云廷、山西省注册评估师协会副秘书长高峰、徐菁。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全省资产评估行业检查的各项工作。办公室设在省评协综合监管部，办公室主任由会计处副处长张云廷担任，副主任由山西评协副秘书长徐菁担任，成员为综合监管部主任陈便成、会计处王文俊、注册部主任秦利荣、综合监管部副主任赵志华。
三、检查对象
采取公开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25户非证券资产评估机构。
四、检查内容
检查主要内容是：《资产评估法》等相关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贯彻实施情况、资产评估机构持续满足设立条件、资产评估报告执业质量、内部管理、资产评估机构执业风险防范等。
《资产评估法》的贯彻实施重点检查《资产评估法》的学习宣传情况；
资产评估机构持续满足设立条件重点检查截止检查日资产评估机构是否满足持续设立条件；
资产评估报告执业质量检查的范围是以被查资产评估机构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主，采取抽选资产评估报告的方式进行。重点检查是否根据业务具体情况履行了适当的资产评估程序；是否全面履行资产评估业务所需的系统性工作步骤；工作底稿是否反映资产评估程序实施情况，支持资产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报告是否清晰、准确的陈述报告内容，有无误导性表述；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出具虚假、不实资产评估报告等；
内部管理重点检查机构内部制度设立情况及执行情况；
资产评估机构执业风险防范以调研方式进行，重点了解资产评估机构在风险防范方面制定的措施及实施情况。
五、检查人员
检查人员由省评协工作人员和选聘的具有良好职业操守、丰富执业经验和较高业务水平的资产评估师担任。
六、资产评估机构检查前准备工作
检查对象应当按照检查通知中的要求做好准备工作，并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1、由机构首席评估师或负责人协调检查的各项工作；
2、及时安排签字资产评估师和有关人员配合检查组工作；
3、被检查机构应当自收到检查通知之日起，做好2016年已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工作底稿的立卷归档和发文登记工作等文件资料；
4、检查组认为其他需要配合的事项。
七、检查时间安排

2017年6月中旬，制定检查工作方案，确定检查对象，抽调协会工作人员和评估行业专家组成检查组；6月下旬，召开行业检查工作布置会，对抽调的检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6月－7月，集中检查；7－8月底汇总整理； 9月底前，完成检查处理工作及检查工作情况总结。
八、检查总结和处理工作
针对检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财政部令第15号）、《资产评估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办法》和《资产评估行业自律惩戒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对有问题的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的处理处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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